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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典型案例的通报
近年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聚焦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释放正风肃纪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现将近期查处的2起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1.北新镇庙南村原党总支书记施建香、副社长杨建生、副社长、会计王玉萍虚开工程发票套取资金支付村集体用餐招待费的问题。2012年，施建香与王玉萍、杨建生共同商量后，将河道清理工程发包给庙南村王某某，并与王某某串通，签订虚假协议，虚增工程量，将7000多元的工程量虚增至11850元，虚增款用于处理之前发生的、村帐不能列支的餐费。2021年12月，施建香、杨建生、王玉萍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王鲍镇安良村原党总支书记朱建英、副主任林建庆、副书记褚健飞、委员吉海英等人违规套取村集体资金用于其他开支的问题。2014年至2018年，朱建英（2016年2月离任）、林建庆、褚健飞、吉海英集体讨论后，通过虚增赵某某名下的绿化租地面积5.57亩（年租金800元/亩），五年合计套取租金22280元，用于支付村账不能报支的报刊征订等费用。2021年11月，朱建英、林建庆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健飞、吉海英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上述2起典型案例，反映出少数基层党员干部肆意妄为、纪律规矩意识淡薄，挥霍基层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必须坚决查处，严肃处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守住公与私的界线、纪与法的红线，用实际行动践行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加强对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强化权力规范运行，确保党中央政策落实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深做实做细日常监督，深挖细查虚报冒领、优亲厚友、截留挪用、贪污侵占等腐败问题，持续形成震慑，彰显执纪执法为民的根本政治立场，让群众从反腐“拍蝇”中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中共启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2年1月1日


发：各镇党委、政府、纪委，各园区党工委、管委会、纪工委，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纪工委，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党组（党委、党工委），市各人民团体党组，市各直属单位党组织、纪检组织，市有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纪检组织，市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第八至第十一纪检监察室（第一至第四监察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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